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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人 民 政 府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 

穗府行复〔2023〕2732 号 

 

申请人：郑 XX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。 

地址：广州市越秀区竹丝岗四马路 12 号。 

法定代表人：赖志鸿，职务：主任。 

 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7月 6 日作出的《广州市卫生

健康委员会关于郑 XX 同志投诉事项的答复函》（穗卫群〔2023〕

540 号），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立案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郑 XX 同志

投诉事项的答复函》（穗卫群〔2023〕540号）。 

申请人称： 

申请人根据现有的证据和资料，申请人认为穗卫群〔2023〕

540 号答复函存在诸多弄虚作假的问题，严重违反《信访工作条

例》。申请人于今年 3 月份为寻找医治我母亲疾病的医院而进行



 2 

网上信访并反映了若干问题，其后，广州卫健委在 4 月初联系申

请人，当时除了回答了信访的提问还咨询申请人是否还对广州医

科大学附属第 X 医院的其它问题进行投诉，当时申请人同意其意

见，要求广州卫健委做出相关调查。但从该日之后，广州卫健委

除了寄过一份信访延期办理告知书和后来的答复函，就再没有就

联系申请人，没有就调查事项的进程联系申请人，没有咨询申请

人是否有其它材料补充或证据要提交，然后就在答复函中处处以

“双方各执一词”为理由，偏袒医院一方，还含沙射影地帮助医

院反咬申请人一口。申请人认为广州卫健委无正当理由延期处理

该信访，故意拖延至将近 90 天，被申请人违反《信访工作条例》

第三十四条，在《信访事项延期办理告知书》只告诉“正在办理”

所以延期，没有告知申请人为什么经过将满 60天，没复杂情况应

当办结的事项，仍然需要继续办理的延期理由。没有告知申请人

存在怎样的复杂情况符合批准延期。涉事医生、护士一查都知道，

询问也花不了多少时间，在医院电脑的信息一查即有，现在《答

复函》存在诸多弄虚作假的情况，唯一的理由就是要时间编故事。 

在处理信访期间，广州卫建委与申请人无任何信息沟通，是

形式地处理申请人的投诉，对于答复函中种种涉及到申请人言行

的情况，均没有联系申请人予以对质。申请人有具体的材料辅证

申请人当时的投诉，而且有证据证明答复函中的内容有不实之处。

鉴于该答复函严重侵犯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和声誉，申请人提出上

述复议请求。具体理据和部分证据见当时网上提交的《关于穗卫



 3 

群(2023)540号信访的答复函申请行政复议的请求》Word 文档。 

另外，经查证:涉事的刘 X 弟无执业医师资格，只是执业护士，

证书编码为:2008XXXX4394，发证机关正是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

会。黎 X 为执业医师，证书编码为:1104XXXXX001532，发证机关

也是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，需要注意的就是，她的执业范围是:

内科专业。就是讲黎 X 在一般情况下，她没资格开具需要有外科

执业资格的医师才能开具的医嘱。尽管当时广医 X 院的药库有双

氧水,但按黎 X的执业资格，她不能开具外科专科医生的医嘱，存

在不能开出大量双氧水的可能。后来，在 5 月份，申请人的母亲

再在广医 X 院消化内科住院，当时需要用到一种简单的医疗耗材

检查，但消化内科没有这种耗材，也要通过申请会诊，由别的外

科的医生带着该种医疗耗材过来检查，这种耗材医院有，问题是

消化科的医生没有权限开。现在的医疗系统是可以做到药物精确

管理的，内科医生开不了外科医生的药和量，在神经二科不找外

科医生会诊，开不出要用那个量的双氧水。 

黎 X 执业资格只是内科，而刘 X 弟只是护士，据此，当时广

医 X 院根本没有为申请人的母亲进行外科会诊，当申请人提出是

否需要转科(即请其它科会诊)时，仍然没有为患者进行外科会诊，

涉嫌阻挠病人接受外科诊断治疗。刘 X 弟的所谓建议，其中的负

压引流应该要由外科执业的医生经过诊断开具医嘱才能执行，这

点她应该清楚，尤其是当中要用到的护创材料(800 多元)需要外

科医生开出。刘 X 弟和黎 X 的其中一个问题就是，她们都知道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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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面修复专科(和血管介入科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)，有专家张 X，

但就没有邀请张 X 会诊。 

按照申请人母亲当时存在大面积创伤的情况，会诊起码需要

有由有外科专业执业资格的医师参与，但《答复函》中显示没有

外科专业的医师参与。刘 X 弟的执业资格只是护士，但她执业就

是执行医嘱对病人进行护理，但实际她没有为申请人的母亲实施

任何护理，只是画饼充饥地写几行建议就算治了病，救了人，申

请人虽然在求学时不是念医科，但这么简单的事都能看穿，何况

是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，更有的就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X 医

院负责调查此事的责任人，难道不清楚?不，他们都是医学专业人

士，前者是管医疗的机构，后者是在医疗机构工作的人，正是官

官相护，医医相护，于是他们就合谋弄虚作假，故《答复函》中

处处可见偏袒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X 医院的问题。例如:明明护士

陈 X 怡写了纸条给申请人，还狡称是申请人自己问在哪里买。被

申请人不询问申请人就称“各执一词”。 

鉴于，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作出的《答复函》存在诸多问

题，在申请人拿到其作出书面答复、具体行政行为的所有证据、

依据和其他有关材料前，申请人无法知道其所有弄虚作假的地方，

因而就无法在此一一全部举证，只在当时网上提交的《关于穗卫

君(2023)540 号信访的答复函申请行政复议的请求》列举了部分

待获得上述资料后，申请人要求补充证据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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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我委受理申请人的申请事项经过 

2023 年 3 月 27 日，申请人向国家信访局提交《国家信访局

人民群众信访登记表》（信访件编号：WT4400002023032823214），

反映其母亲姚 X 媚（下称“患者”）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X 医

院（下称“广医 X 院”）医疗纠纷等问题及相关投诉材料。 

2023 年 3 月 28 日，广州市信访局将前述投诉材料转由我委

办理。 

我委经审核，申请人的投诉事项属于我委的法定职责，依法

予以受理。 

二、我委调查处理及答复经过 

我委受理申请人上述投诉材料后，立即组织我委下属执法机

构广州市卫生监督所（下称“市卫监所”）就投诉事项逐一调查

取证。广医 X院根据我委要求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 

由于案情复杂，我委于 2023 年 6月 6 日向申请人作出《信访

事项延期办理告知书》（穗卫群〔2023〕540 号），于 2023 年 6

月 11 日通过邮政快递方式送达申请人。 

经调查核实后，我委于 2023 年 7月 6 日作出《广州市卫生健

康委员会关于郑 XX 同志所提事项的答复函》（穗卫群〔2023〕540

号），于 2023年 7 月 8 日通过邮政快递方式送达申请人。 

三、我委答复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，程序合

法、内容适当 

（一）关于申请人反映患者因褥疮到广医 X 院治疗，结果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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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到神经科的问题。 

申请人反映患者 3 月 20 日经救护车送广医 X院就诊，该院以

“脑梗死”等原因将患者收治于神经内二科。当时认为无必要在

神经科住院，应首先医治严重的褥疮，向患者主任提出意见，对

方称该院的皮肤科没有住院部，要么去其他医院，申请人提出要

不要转其他科治褥疮，该主任称只能在这里。 

经查患者住院病案（病案号：34XXX4），患者 2023 年 3 月

20 日因“意识不清伴进食困难 1天”经急诊入住广医 X院神经内

二科住院治疗，入院诊断为“1.脑梗死；2.痴呆状态；3.受压区

压疮”，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出院。2023 年 3 月 20 日 18 时 38

分《抢救记录》记载“考虑患者高龄，卧床为主，伴痴呆状态，

进食障碍，患者存在内环境紊乱可能，予留置胃管、尿管，积极

纠正内环境紊乱，交代值班医生追踪检查结果，并及时处理，压

疮护理请压疮会诊以指导治疗，经积极处理后患者生命体征稳定，

抢救成功。”的内容。 

经向广医 X 院调查，该院称患者入院时生命体征不稳定、意

识不清，又长期卧床、未进食、内环境非常紊乱，根据患者病情

和检查情况，应当先处理影响生命体征的危重病情，转入神经内

科符合临床就诊规范。患者入院时不符合皮肤科收住指征，且该

院皮肤科没有设置住院部。同时根据病情和患者家属要求，有为

患者请压疮小组处理压疮，进行伤口消毒换药等处理。 

关于广医 X 院收治患者在神经内科治疗是否违反临床诊疗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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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常规，诊疗措施是否存在不规范等问题，我委认为具有较强专

业性，属于医疗技术范畴，已建议申请人循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或

医疗损害鉴定途径予以明确。依据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

第二十二条规定，您可按照（一）医患双方自愿协商；（二）向

医调委申请人民调解；（三）申请行政调解；（四）向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等途径解决医疗纠纷，维护您的合法权益。 

（二）关于申请人反映广医 X 院要家属到外面自费购买“泡

沫敷料”、白蛋白、双氧水等材料才能救治等问题。 

1.申请人反映 2023 年 3 月 20 日傍晚，有护士提出让申请人

到医院对面一间叫“好 XX”的商店购买“泡沫敷料”，声称是治

疗患者的褥疮用。3 月 21日下午，有护士带一位中年妇女，对方

也提出要申请人到外面购买敷料，称该院没有这种材料，需要家

属自己到外面买，这种材料很关键，就算出广州医也是一样的。

申请人询问要买什么厂家的，说要申请人自己找。申请人问患者

情况大概需要治多久，说“我不知道”，再问能不能介绍其他类

似的病情供参考，说“我答不了你”，说只是负责处理伤口的，

其他的不知道。 

经向广医 X 院调查，该院称 2023 年 3 月 20 日陈 X 怡护士告

知患者家属郑先生根据患者压疮病情，可以使用泡沫敷料，医院

没有该敷料，如使用需其自行购买。郑先生追问可以在哪里购买，

陈 X 怡护士告知“听说医院对面的‘好 XX’店有，但价格贵，建

议可自行上网购买”，没有引导、建议或要求郑先生到“好 XX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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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购买“泡沫敷料”。称 2023 年 3 月 21 日下午的中年妇女是压

疮小组组长刘 X 弟护士长，其查看患者后，建议患者家属自行购

买泡沫敷料用在足跟足背等受压及褥疮较小部位，以避免褥疮进

一步恶化。郑先生询问要买什么厂家的，刘 X 弟护士长告知各厂

家泡沫敷料都可以使用，购买回院使用即可。郑先生询问患者情

况大概需要治多久，刘 X 弟护士长告知患者褥疮病情严重，无法

确定具体治疗时间。郑先生询问患者病情，刘 X 弟护士长告知其

只负责处理褥疮，患者病情建议家属找主管医生了解。称患者治

疗期间，患者家属没有购买泡沫敷料。 

经查，2023 年 3月广医 X 院西药库无泡沫敷料出入库记录。

患者住院病案中见有 2023 年 3 月 21 日《会诊单》记载“陈 X 怡

申请会诊，刘 X 弟会诊”内容，会诊意见为“伤口评估：患者全

身多处压疮，左侧股骨大转子伤口大小约 10cm＊8cm，伤口创面

100%黑色和黄色腐肉，周边皮肤和边缘皮肤发红，伤口发出恶臭

味，渗液中量，为褐色，右侧大转子大小约 8cm＊7cm 伤口创面

100%黑色和黄色腐肉，周边皮肤和边缘皮肤发红，伤口发出恶臭

味，渗液中量，为褐色。左足背及小尾趾及左足跟均为深层组织

损伤期。”建议为“1.左右股骨大转子做伤口细菌+药敏培养；2.

外科清创后使用 VSD 持续负压吸引联合持续生理盐水冲洗治疗；

3.足背及足跟使用泡沫敷料治疗；4.营养支持及翻身护理措施的

落实；5.一周后再请会诊。”患者住院病案中也未见使用泡沫敷

料的记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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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广医 X 院医务人员建议患者家属到院外购买“泡沫敷

料”用于治疗，并未违反有关规定。鉴于医患双方各执一词，根

据上述调查情况，我委暂无证据证明该院护士要求患者家属到“好

XX”店购买“泡沫敷料”，也暂未发现该院存在要家属到外面自

费购买“泡沫敷料”才能救治的情况。 

关于患者当时是否需要使用“泡沫敷料”治疗压疮的问题，

我委认为专业性较强，属于医疗技术范畴，已建议申请人循医疗

事故技术鉴定或医疗损害鉴定途径予以明确。 

2.申请人反映 2023 年 3 月 21 日傍晚，黎 X 医生叫您去医院

对面的药店买 5 瓶白蛋白给患者打。申请人问黎 X 医生患者需不

需要转其他科室治褥疮，黎 X 说“我这个科室肯收你算好了，其

他科室哪敢收你呀”。 

经向广医 X 院调查，该院称疫情期间广医 X 院白蛋白储备量

低，一般用于腹水、肝硬化、低蛋白患者的抢救工作。临床患者

出现严重低蛋白的情况，会建议患者家属可考虑自购白蛋白为患

者使用。2023 年 3 月 21 日，黎 X 医师向患者家属郑先生告知患

者病情和积极纠正白蛋白的必要性，同时告知白蛋白属于自费药

物，家属可考虑自购带回院使用，没有引导、建议或要求郑先生

到指定地点购买白蛋白。郑先生询问需要购买多少，医生根据患

者病情预估需要使用 5 瓶以上，予告知。同日，郑先生自行购买

了 5 瓶白蛋白回院，完善相关手续后予使用。称患者家属询问转

其他科室治褥疮的问题，黎 X 医师向患者告知压疮小组已会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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患者病情危重，适宜在神经内科治疗，不宜转其他科治疗，不存

在对患者家属讲“我这个科室肯收你算好了，其他科室那敢收你

呀”的话语。由于患者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提前出院，故住院期

间仅使用了 2瓶白蛋白。 

经查，广医 X院西药库 2023 年 3月 10 日至 3 月 31 日的人血

白蛋白库存数为 105 盒，规格为 50ml:10g*1 瓶/盒。 

经查患者住院病案，2023 年 3 月 21 日 10 时 0分《吴 X燕副

主任医师上级医师查房记录》记载“消化方面：患者进食困难，

已留置胃管，予蛋白粉营养支持治疗，患者白蛋白严重下降，双

下肢浮肿，提示消耗性低蛋白，建议家属输注白蛋白治疗，家属

同意自备白蛋白”的内容；2023年 3 月 21日，医患双方签署《自

备药物（白蛋白/球蛋白）告知书》，其中记载“现患者因病情需

要，需输注人血白蛋白，现患者自行在外购买人血白蛋白，50ml/

瓶，数瓶，告知家属输注外购白蛋白可能存在以下风险……”的

内容；2023年 3月 21日 17时 15分黎 X医师开具“白蛋白 50ml 静

脉滴注 qd 自备”长期医嘱；《护理记录单（神经内科）》2023

年 3 月 21 日 21时 37 分、2023年 3 月 22 日 19时 10 分特殊情况

记录均记载“遵医嘱予静脉滴注人血白蛋白 50ml”的内容。 

综上，我委认为广医 X 院医务人员在本机构当时现有人血白

蛋白的情况下，建议患者家属到院外购买白蛋白用于治疗，违反

了《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外购药物

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卫办药政函〔2021〕12号）有关规定。我



 11 

委已向该院发出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，责令立即整改。 

根据调查情况，鉴于医患双方各执一词，暂无证据证明该院

黎 X 医生要患者家属去医院对面的药店购买白蛋白，以及向患者

家属说“我这个科室肯收你算好了，其他科室那敢收你呀”的话

语，我委暂未发现广医 X 院院存在要家属到外面自费购买白蛋白

才能救治的情况。 

关于患者当时是否需要使用白蛋白治疗的问题，我委认为专

业性较强，属于医疗技术范畴，已建议申请人循医疗事故技术鉴

定或医疗损害鉴定途径予以明确。 

3.申请人反映 2023 年 3 月 21 日晚上，护士要其到外面买几

瓶双氧水回来，第二天给患者用。3 月 22日，看到神经科这几天

只是用碘伏给患者消毒，伤口传出恶臭。 

经向广医 X 院调查，该院称 2023 年 3 月 21 日晚上，患者家

属郑先生询问是否可以使用双氧水进行消毒，护士回答可以，没

有要求郑先生购买双氧水。2023 年 3 月 22 日，值班护士准备为

患者进行伤口消毒时，发现患者自行购买双氧水，经沟通为患者

使用。称患者住院期间，使用生理盐水、碘伏为患者消毒，为患

者翻身，以及给药、换药。患者入院就存在伤口恶臭，积极处理

褥疮后，患者出院时褥疮情况较入院好转。 

经查，广医 X 院西药库过氧化氢溶液 2023 年 3 月 15 日至 3

月 31 日的库存数为 97 瓶。患者住院病案中 2023年 3 月 20日《入

院记录》记载了“可见双侧足跟部、双侧臀部等多处压疮，最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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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cm×15cm，伴压疮处腐烂、渗液”的内容；2023 年 3 月 21 日

《会诊单》记载会诊建议为“1.左右股骨大转子做伤口细菌+药敏

培养；2.外科清创后使用 VSD 持续负压吸引联合持续生理盐水冲

洗治疗……”2023 年 3 月 20 日 16 时 20 分黎 X 医师开具“压疮

护理 1 次 Tid”长期医嘱，2023 年 3 月 20 日 17 时 37 分、2023

年 3 月 22 日 14时 15 分、2023年 3 月 22 日 14时 15 分、2023年

3 月 23 日 11时 41 分黎 X医师分别开具“中换药 1（次）”临时

医嘱；2023年 3月 22 日 14时 15分、2023 年 3 月 23 日 11 时 41

分黎 X医师分别开具“生理氯化钠溶液（塑瓶）（中选）【2 瓶】

500ml外洗 Qd”临时医嘱；《护理记录单（神经内科）》2023年

3 月 20 日 19 时 0 分、2023 年 3 月 21 日 11 时 0 分特殊情况记录

均记载“左臀部 15cm×15cm3 期压力性损伤、右足跟外侧 5cm×

4cm2期压力性损伤予生理盐水清洁后予油纱湿敷，棉垫覆盖保护；

右臀部 13cm×13cm4 期压力性损伤予碘伏消毒后予碘伏纱湿敷，

棉垫覆盖保护；左足跟内侧 3cm×5cm 深部组织损伤期压力性损伤

伴有水泡予棉垫覆盖保护；双下肢重度浮肿，予软枕抬高双下肢”，

2023 年 3月 22日 10 时 0分、2023 年 3 月 23 日 10 时 0 分特殊情

况记录均记载“左股骨大转子 10cm×8cm3 期压力性损伤及右股骨

大转子 9cm×7cm4 期压力性损伤予生理盐水清洁后过氧化氢溶液

消毒，油纱覆盖，棉垫覆盖保护；左足跟内侧 3cm×5cm深部组织

损伤期压力性损伤伴有水泡予棉垫覆盖保护；右足跟内侧 5cm×

4cm2期压力性损伤予生理盐水清洁后油纱湿敷，棉垫覆盖保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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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下肢重度浮肿，予软枕抬高双下肢”的内容。 

根据上述调查情况，鉴于医患双方各执一词，暂无证据证明

该院护士要求患者家属到院外购买双氧水，我委暂未发现该院存

在要家属到外面自费购买双氧水才能救治的情况。 

关于患者住院期间该院的诊疗和护理措施是否规范，我委认

为专业性较强，属于医疗技术范畴，已建议申请人循医疗事故技

术鉴定或医疗损害鉴定途径予以明确。 

针对上述两点申请人反映的问题，我委将向该院发出指导性

监督意见，要求该院进一步加强行风建设工作，要求医务人员严

格落实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九项准则》，除就诊医院所

在医联体的其他医疗机构，以及被纳入医保“双通道”管理的定

点零售药店外，严禁安排患者到其他指定地点购买医药耗材等产

品；严禁向患者推销商品或服务并从中谋取私利。要求医务人员

在与患者沟通过程中，尤其是涉及外购药物、耗材等情况时，应

注意措词，不得提及具体店铺、品牌或厂商等信息。 

（三）关于申请人请求主管医疗部门介绍在增城或广州范围

内可以治疗严重褥疮并有正规医保报销的医院的问题。 

关于上述问题，我委工作人员已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 14:15

左右电话联系申请人，予以解答告知，建议申请人可根据患者病

情选择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、广东省人民医院、南方医科大

学南方医院或广州地区其他大型三甲医院（在广州市卫生健康委

官网有具体名单）就诊，医院会根据病情治疗，或给出转诊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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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，该问题不属于我委职责范畴。 

综上，我委已依法履行法定职责，依法进行调查取证，根据

查明的相关事实，依法作出答复，并就广医 X 院存在的问题发出

监督意见责令整改。我委答复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适用法律正

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，请市政府依法维持我委的答复。 

本府查明： 

2023 年 3 月 27 日，申请人向国家信访局提交《国家信访局

人民群众信访登记表》及相关材料，反映其与广医 X 院医疗纠纷

等问题。主要内容为：本人母亲患有褥疮到广医 X 院医治，结果

被分配到神经科，要求家属到外面自费购买材料，本人无力承担，

请求主管医疗的部门在广州范围内介绍可以治疗褥疮并有正规医

保报销的医院。本人母亲老年痴呆且患有褥疮，于 3 月 20日至入

院治理却被分配到神经科，该科主任拒绝我的转科申请，称只能

在这里。3 月 20日晚上，有护士让我到医院对面的“好 XX”药店

购买“泡沫辅料”，3 月 21日又有中年妇女向我提出需要购买泡

沫辅料，否则无法完善治疗。21日傍晚，一位名为黎 X的医生又

让我去医院对面的药店购买 5 瓶白蛋白，且对我嚣张的说“我这

个科室收你算好了，别的科室哪敢收你呀”。21日晚上，又有护

士让我到外面购买几瓶双氧水。既然已经住院治疗，就算自费的

药也应该是医院提供吧，况且这几天神经科一直在用碘伏给我母

亲伤口消毒，且老问我买不买敷贴。本人无力承担这些无正规的

治疗费用，于是带母亲出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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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3 月 28 日，被申请人接到广州市信访局向其转送的

申请人投诉材料，2023 年 4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经审查后予以受

理，并向申请人寄出穗卫群〔2023〕540 号《受理告知书》，并

于当日通过电子邮件送达申请人。 

2023 年 4 月 25 日，被申请人下属单位市卫监所向广医 X 院

发出协查函，要求其提供申请人母亲姚 X 媚相关病历、医疗费用

结算单明细及黎 X 医生的医师资格证书、执业证书和让患者到院

外购买双氧水、泡沫敷料、白蛋白的情况说明等相关材料。 

2023 年 4 月 26 日，广医 X 院向被申请人提交了《关于郑 XX

反映姚 X 媚住院诊疗问题的情况说明》及姚 X 媚住院期间病历和

收费明细。 

2023 年 5月 19日，市卫监所到广医 X院进行现场检查，于 5

号楼 3 楼西药库电脑查询过氧化氢溶液、人血白蛋白、泡沫辅料

的库存情况，其中过氧化氢溶液 97 瓶、人血白蛋白 105盒，未有

泡沫敷料的出入库记录（2023 年 3 月 15 日至 3 月 31 日期间）。

同日，市卫监所向广医 X 院神经内科护士陈 X 怡、神经内科医师

黎 X 进行调查询问并制作询问笔录。 

另根据申请人在行政复议期间的诉求，广医 X 院于 2023 年

11 月 17 日向本府提供了库房说明，该院仅有中药库和西药库，

相关医疗耗材入库后均放置于西药房，另补充在 2022 年 1 月至

2023 年 11 月无泡沫敷料出入库记录的截图。 

2023 年 6月 6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穗卫群〔2023〕5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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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《信访事项延期办理告知书》并于 6 月 11 日通过邮递送达申请

人。 

2023 年 7月 6 日，被申请人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郑

XX 同志所提事项的答复函》（穗卫群〔2023〕540 号）主要内容

为：“一、关于您反映患者有褥疮到广医 X 院治疗，结果分配到

神经科的问题。……关于患者因意识不清伴进食困难 1 天而在神

经内科治疗是否违反临床技术常规，诊疗是否存在不规范属于医

疗技术范畴，建议循医疗事故鉴定或医疗损害鉴定途径予以明确。

二、关于您反映广医 X 院要求家属到外面自费购买泡沫敷料、白

蛋白、双氧水等材料才能救治的问题……（一）关于要求您购买

泡沫敷料的问题……根据上述调查情况，暂无证据证明护士要求

到患者家属到“好 XX”店购买泡沫敷料的情况，无证据发现该院

存在只有购买泡沫敷料才能继续救治的情况。（二）关于要求您

购买白蛋白的问题。……根据上述调查情况，暂无证据证明医生

要求患者家属到对面药店购买白蛋白的情况，无证据发现该院存

在要求家属只有自费到外面购买白蛋白才能继续救治的情况。

（三）关于要求您购买双氧水的问题。……根据上述调查情况，

暂无证据证明医生要求患者家属到院外购买双氧水的情况，无证

据发现该院存在要求家属只有自费到外面购买双氧水才能继续救

治的情况。关于您在第二大项反映的问题，我委将向该院发出指

导性监督意见。三、关于您请求主管医疗部门介绍增城或广州范

围能治疗严重褥疮并有正规医保报销的医院的问题。我委工作人

员已于 2023 年 4 月 10 日 14 时 15 分左右电话联系您，予以解答

告知。您可根据患者病情到中山大附属第一医院等大型三甲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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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诊。……”2023 年 7 月 7 日，被申请人以邮政快递方式向申请

人送达上述答复函，申请人于 2023 年 7 月 8日签收。 

2023 年 7月 10日，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反映的情况向广医 X

院发出 2023 年 2002437 号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，要求其不得安排

患者外购本医疗机构基本用药供应目录已有同类或相类似作用的

能正常采购的品种，并要求医务人员与患者沟通过程中，不得提

及具体店铺、品牌或厂商。 

2023 年 9月 6 日，申请人对涉案复函不服，向本府提出行政

复议申请。 

以上事实有被申请人提交的《广州市信访局人民群众信访登

记表》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郑 XX 同志所提事项的答复

函》、〔2023〕540 号《受理告知书》、询问笔录、患者姚 X 媚

住院期间病历资料等主要证据证实。 

本府认为： 

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地方

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工

作。”《卫生行政处罚程序》（卫生部令第 53号）第六条第一款

规定：“县级以上卫生行政机关负责查处所辖区域内的违反卫生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案件。”根据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广州

市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

工作，依法有权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处理。 

针对申请人反映的患者因褥疮到广医 X 院治疗却被分配到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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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科的问题。患者病案《入院记录》现病史中载有“1 天前患者

意识不清，家人呼之不应，伴进食困难”。被申请人经向医院调

查，院方称患者入院时应先处理影响生命体征的危重病情，根据

患者检查情况收治于神经内科符合临床就诊规范。由于临床就诊

规范、诊疗措施具有较强专业性，属于医疗技术范畴，被申请人

指引申请人循医疗事故鉴定等途径予以明确并无不当。 

针对申请人反映的院方要求申请人到好 XX 药店购买泡沫敷

料才能完善救治的问题。被申请人经调取广医 X院西药库 2022 年

1 月至 2023 年 3月期间的泡沫敷料出入库记录，未发现有泡沫敷

料库存，经向护士陈 X 怡、医师黎 X 调查询问，均称根据患者当

时褥疮病情，其与刘 X 弟护士长建议患者自行购买泡沫敷料在患

处使用，陈 X怡护士称在申请人询问下告知其医院对面“好 XX”

药店有泡沫敷料在售，但价格较贵，建议网上自行购买。在复议

期间，申请人提供了写有“好 XX”药店和泡沫敷料的纸条，但在

投诉期间其并未向被申请人提供该证据材料。被申请人根据上述

调查情况，答复暂无证据证明医院存在引导、要求、建议申请人

到“好 XX”药店购买泡沫敷料的答复并无不当，若申请人有其他

证据可再行向被申请人提供。 

针对申请人反映的院方要求申请人到医院对面药店购买白蛋

白的问题。经医院调查，院方在 2023 年 3月期间库存有 105盒人

血白蛋白，院方解释白蛋白储备低，一般用于腹水、肝硬化、低

蛋白患者的抢救工作。经查患者病历，2023 年 3 月 21 日的《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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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医师查房记录》记载有“建议家属输白蛋白治疗，家属同意自

备白蛋白”，《自备药物（白蛋白）告知书》记载有“患者因病

情需要，需输注人血白蛋白，现在患者自行在外购买人血白蛋白”。

经向医师黎 X询问，其向患者告知过使用白蛋白的必要性和数量，

以及白蛋白目前属于自费药物的情况，但其未向患者建议指定的

药店或场所购买。被申请人根据上述调查情况认为院方在现有人

血蛋白的情况下仍然建议患者外购白蛋白违反了《广东省卫生健

康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外购药物管理工作的通知》

的规定，并向院方发出《卫生监督意见书》。被申请人结合在案

证据认为暂无证据证明医院存在引导、要求、建议申请人到对面

药店购买白蛋白的答复并无不当。 

针对申请人反映的院方要求申请人到院外药店购买双氧水的

问题。被申请人经查询患者病历，护理记录单（神经内科）显示

2023 年 3月 20日 19：00对褥疮患处进行生理盐水和碘伏消毒，

3 月 21 日 19：00 外科清创后进行生理盐水冲洗治疗，3 月 22 日

10：00对褥疮患处进行生理盐水清洁后用过氧化氢溶液消毒。不

存在仅用碘伏消毒导致患处出现恶臭的情况。针对购买双氧水问

题，由于在案证据无法证实存在医院要求患者外出购买双氧水才

能治疗的情况，被申请人根据上述调查情况进行答复并无不当。 

关于患者病情是否需要使用泡沫敷料、白蛋白和双氧水的问

题属于医疗技术范畴，被申请人在答复中指引申请人循鉴定途径

明确并无不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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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申请人反映的需要被申请人介绍医院的问题，不在被申

请人职责范畴，被申请人在答复函指引申请人咨询广州地区的三

甲医院并无不当。 

综上所述，针对申请人投诉的事项，被申请人经调查后已一

一答复申请人，已经履行了法定职责，案涉《答复函》并无不当，

本府予以认可。 

本府决定：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郑

XX 同志投诉事项的答复函》（穗卫群〔2023〕540 号）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日内，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 

 

 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

             

 

 

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


